关于确认黑龙江省会计学会
2013年度会计科研立项课题的通知
各分会、单位会员、团体会员、个人会员及各课题组成员：
省会计学会《省会计学会关于申报2013年度会计立项科研课题的通知》（黑会学字[2013]6号）文件下发后，得到全省广大会计实务、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响应，全省共有160个课题组提出立项申请。经研究，决定将其中 144  项课题确定为省会计学会2013年度会计科研立项课题，现将课题研究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研究方向
请各课题组根据选定课题研究范围和针对内容，结合我省会计行业及工作单位实际情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创新的思路、开阔的视野深入调查研究，贡献出有较强针对性、前瞻性、操作性，并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成果，切实对我省经济发展、财政中心工作及会计事业改革前行提供理论支持和重要参考作用。
二、有关要求
1、研究内容要有针对性。有关课题研究内容应当结合课题组成员自身工作实际和研究专长，深入基层或研究对象开展调研工作，确保研究成果对当前会计工作具有积极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坚决抵制“空对空”的学术歪风。省会计学会在年度研究成果评选时，将对研究内容密切联系实际的能够有效指导当前会计工作的论文予以倾斜。
2、撰写格式要规范。各课题组经研究形成的成果应以论文形式呈报省会计学会，根据研究成果在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获得的奖励等资料可做为参考资料附在论文成果后面。呈报的论文应符合论文撰写格式，具有“背景介绍”、“现状分析”、“提出问题”、“解决对策”等基本要素，论文要对研究问题进行系统剖析。在文字格式方面，论文题目使用小二号宋体加粗，正文标题使用三号楷体加粗，正文文字使用小三号楷体，每篇论文原则上不少于4000字。
3、课题名称和成员变更。各课题组上报的论文名称应与申报立项课题名称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各课题组在研究成果上报前课题组成员发生变化的，需及时向省会计学会提出课题组成员变更申请，经省会计学会同意后，在上报课题成果时使用新课题组成员名单。课题成果上报后，不得变更课题组成员和分工顺序。
4、论文成果要具有原创性。凡涉嫌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的论文，一经确认，即取消其课题研究立项和成果上报资格。
5、论文报送方法。论文需用A4纸张打印，一式三份，送至或邮寄至省会计学会，同时将论文电子版本发送至省会计学会电子邮箱：LJKJXH@163.com。
6、论文报送时间。各课题组务必于2014年3月27日前完成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工作，并将论文在此时间前及时报送省会计学会。
三、其它事项
1、各课题组报送论文后，省会计学会将组建专家评审委员会对上报论文进行评审，经评委会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评选结果将在省财政厅会计管理局官方网站“龙江会计网”（www.ljkjw.gov.cn）予以公布。
2、获较高级别奖项的成果将做为有关作者参加高级会计师和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评审的优先条件。
四、联系方式
省会计学会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民益街80号
邮  编：150001
联系人： 王强
电话（传真）：0451-53678670  0451​—53625977
电子邮箱：LJKJXH@163.com
附件：2013年度省会计学会确认会计科研立项课题及课题组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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